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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内蒙古
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
内蒙古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工行内蒙古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
给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工行内蒙古分行与华融内蒙古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义务人。

一、债权转让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工行内蒙古分行依法将以下不良资产债权（债权资产明细详

见附件：《公告资产清单》）转让的事实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

二、债务催收公告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相应债权，现依

法向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
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转让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二环路10号
联系人：张政文
联系电话：0471-6940017
受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4号金融大厦14楼
联系人：刘龙
联系电话：0471-518055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71-6981004

2018年10月16日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18年7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权行
准格尔煤田矿区支行
准格尔煤田矿区支行

准格尔煤田矿区支行

准格尔支行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西街支行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西街支行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西街支行
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鄂尔多斯阿拉腾支行
鄂尔多斯金珠支行

债务人
准格尔旗鑫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腾飞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准格尔旗万利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富瑞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国联金属结构安装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广渊商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佳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锦利羊绒有限公司

担保人
刘文义、王林女、刘晨阳、奇丽萍、准格尔旗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李慧军、王二霞
王文才、刘淑英、刘晨阳、奇丽萍、张开、千丽萍、准格尔旗中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准格尔旗万利鑫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鑫隆有限公司、盛赟峰、闫革萍
内蒙古永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筠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翠连、乔玉文
内蒙古永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筠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爱国、郝玉莲
内蒙古永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筠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鹏、刘三侠、崔智亮、白茹、马四虎、闫莉
赵莹源、王玲秀、武力、杨小英、武燕、张玉虎、武卫、刘秀琴、达拉特旗日泽丰成经贸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东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王凤莲、任安业
李和平、郭俊连、莎仁高娃、宝勒德、郝健炜、李媛媛、鄂尔多斯市神峰磨料磨具厂

本金余额（元）
16,920,000.00
11,533,000.00

15,506,652.66

12,000,000.00
13,937,185.59
14,700,000.00
13,530,000.00
8,164,244.67
2,207,000.00
8,989,999.95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18年7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的利息、复息、罚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办理的他项权证书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或办理的他项权

证书等法律文件约定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8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现予公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18年10月16日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八号

第一条 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弘
扬中华民族养老、孝老、敬老、助老的美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
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工作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上位法
已经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
岁以上的公民。

第四条 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
龄事业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
动的原则，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老
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本
行政区域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将
老龄事业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老年
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费
保障机制，并将老龄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计划和
目标考核体系。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老年人
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情况。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老
龄事业发展状况纳入调查统计项目，及时发布
相关信息。

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老龄工作
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检查有关部
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
定专门人员负责本辖区内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工作。

嘎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
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法治宣传，增强老年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支持和保障老年人依法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应当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
遵守社会公德。

第九条 每年农历九月为自治区敬老活
动宣传月，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自治区敬老活动宣传月期间，有关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
展形式多样的养老、孝老、敬老、助老主题活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维
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养老、孝老、敬老、助老成
绩显著的组织、家庭和个人，对参与社会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年人，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相结合的多
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基本公共
养老服务，鼓励互助式养老和志愿服务，发挥
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第十二条 赡养人应当依法履行对老
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
的义务。

赡养人应当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
不低于其家庭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不得以放
弃继承权、一次性给付赡养费、老年人婚姻变
化、分户生活等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第十三条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
或者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或者
物质帮助，或者要求老年人承担其因婚姻、购
置资产等原因形成的债务，老年人有权拒绝。

第十四条 赡养人应当经常探望老年
人。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赡养人应当定
期探望。对较长时间未探望老年人的，养老机
构应当督促其进行探望，或者通知其所在用人
单位、嘎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督促其
进行探望。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老年人患病住院及生活不能自理的，赡
养人所在单位应当给予赡养人陪护时间；赡养
人为独生子女的，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每年累
计二十日的陪护假。

第十六条 鼓励和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和
社会组织依托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
所、老年人活动站等资源，就近为有需求的居
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陪伴护理、文体娱乐
等服务。

第十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
过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和
养老机构建设小型化、连锁化社区养老机构，
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需求，为亲属照护探视提
供便利。

第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对接老年人供求信
息，提供餐饮家政、紧急救援、物品代购、服务
缴费等老年人需要的服务项目。

第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
筹相关政策、资金，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
有的土地和房屋，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养老
服务站点等，为农民就近提供养老服务。牧业
旗市应当在城镇建设牧民集中养老服务场所，
为牧民提供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

农村牧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在满足
农村牧区特困老人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可
以逐步向社会开放，为低收入、高龄、独居、残
疾、失能农村牧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第二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制定
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当按照
人均用地不少于0.15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
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

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区按照标准配套建
设的养老服务设施，应当与住宅同步规划、同
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老城区和
已建成居住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者现有设施
未达到标准要求的，应当通过购置、置换、租赁
等方式予以完善。

公共养老服务设施未经法定程序，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用途或者拆除。

第二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提供补贴、金融
支持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或
者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承包经营等方式，

支持社会力量运营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费用，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标准收取。
第二十二条 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

应当为特困供养人员中的老年人提供无偿供
养和护理服务，优先收住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
老年人。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统筹考虑医
养结合机构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布局，完善政
策支持，加强人才培养，强化信息支撑，保障老
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养老机构内设置的医疗机构实行备案
制。在养老机构内设置的医疗机构或者老年
护理床位，应当按照规定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并联网结算。

第二十四条 老年人享受下列优惠待
遇：

（一）免费乘坐城区公共交通工具或者领
取交通补贴；

（二）免费进入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纪
念馆、美术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体场
所；

（三）免费进入依托公共资源建设、实施政
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景点，其
他旅游景区、景点应当对老年人实行优惠票
价；

（四）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
一次；

（五）在医疗机构优先挂号、就诊、住院等；
（六）优先办理金融、供电、供水、供气、供

热、邮政、电信、有线电视等业务；
（七）其他优惠待遇事项。
第二十五条 为老年人提供优惠待遇服

务的场所和设施，应当设置老年人优惠待遇窗
口、等候专区、老年人坐席等助老设施，并在醒
目处设置优惠待遇标识，公示优惠待遇服务内
容。有关工作人员或者服务人员在提供服务
时应当主动告知老年人优惠待遇服务内容。

第二十六条 司法行政、公安、房产、金
融机构等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部门和机
构，应当对有特殊困难、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
供特殊服务或者上门服务。

金融机构对老年人购买金融产品或者办
理金融服务应当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第二十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经
常开展针对老年人的预防诈骗知识宣传，有关
部门应当及时制止、依法查处并严厉打击针对
老年人的传销、非法集资、旅游诈骗、医疗保健
诈骗、金融诈骗、信息诈骗和购物诈骗等非法
活动。

第二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并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适度扩大高龄津贴的发放范围和提高
津贴标准。

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和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为老年人免费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对符合条件的失能或者半失能老年人给
予护理补贴。

第三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大对贫困老年人的扶贫救助力度，实现单一生
活救助向多样化综合救助转变，建立和完善以
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自然灾害救助为基
础，以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为支撑，以临时救
助、社会帮扶为补充的多层次救助体系。

第三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老年人发放特别扶助
金，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予以调整。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为
空巢、留守老年人建立信息档案，并定期看望、
慰问，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和生
活帮助，为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困难。

对流浪乞讨、遭受遗弃等生活无着的老年
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第三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支持老年人
参加自愿服务活动，保障老年人依法参与社会
管理和社会活动。

第三十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推进老年人宜居住宅和步行路网适老化的建
设和改造，鼓励、支持已经建成的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扶手等设施，所需资金由政府、社会和
个人分担；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庭改造费
用，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老年教育的统筹规划，把老年教育纳入
终身教育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与老年人
教育需求相适应的老年大学，有条件的苏木乡
镇、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老年学校，城乡社区
应当建立老年学习点，促进老年教育资源向城
乡老年人公平开放。

第三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老年体育纳入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增加对老
年体育投入，建设、改造城乡社区体育活动场
所，满足老年人就近体育健身等需要。

第三十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制定养老服务业的优惠政
策，对养老机构、社会组织和家政、物业等企业
从事养老服务在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
给予减免。

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留成的福利彩票公益金百分之五十以上
的资金用于支持养老服务业。

第三十七条 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未
按照规划和标准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或者老
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未按照要求配备养老服
务设施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 未经法定程序，擅自改变
公共养老服务设施用途的，由主管部门或者所
在地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未经法定程序，擅自
拆除公共养老服务设施的，由主管部门或者所
在地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恢复。

第三十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骗取养老服
务补贴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退回，并处骗取养
老服务补贴数额二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
施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同时废止。

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2018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0月9日，分组审

议了《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条例
（草案修改稿）〕。组成人员认为，条例（草案修改稿）吸收了常委会首次审
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本次会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予以表决。同时，组成人员对条例（草案修改稿）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
见。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民政厅进行了座谈协商，
对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修改。10月12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进
一步审议修改。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自治区政府法
制办、民政厅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我受法制委员会委托，现将主要修
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当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敬老、养老、
助老以及对参与社会发展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组织、家庭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根据这一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增加一条，即：“各级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养老、孝老、敬老、助老成
绩显著的组织、家庭和个人，对参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年人，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条例（草案表决稿）第
十条〕

二、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在条例（草案修改稿）农村互助幸福院的规定
中增加“统筹整合各类资金”的表述。根据这一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将
条例（草案修改稿）第十八条修改为：“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相关
政策、资金，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建设农村互助幸
福院、养老服务站点等，为农民就近提供养老服务。牧业旗市应当在城镇
建设牧民集中养老服务场所，为牧民提供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条例
（草案表决稿）第十九条〕

三、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条例（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二条列举的“政策
体系”、“设施布局”等几个方面不足以解决当前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
合的关键问题，希望进一步完善。法制委员会建议将该条修改为：“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统筹考虑医养结
合机构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布局，完善政策支持，加强人才培养，强化信息
支撑，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条例（草案表决稿）第二十三
条〕

四、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在条例中增加关于优待贫困老年人、孤寡
空巢老年人及流浪乞讨老年人的内容。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这些意
见，增加一条关于优待贫困老年人的内容作为条例第三十条，即：“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贫困老年人的扶贫救助力度，实现单一
生活救助向多样化综合救助转变，建立和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
养、自然灾害救助为基础，以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为支撑，以临时救
助、社会帮扶为补充的多层次救助体系。”同时增加优待孤寡、流浪
乞讨老年人的规定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即：“苏木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为空巢、留守老年人建立信息档案，并定
期看望、慰问，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和生活帮助，为老
年人解决日常生活困难。”“对流浪乞讨、遭受遗弃等生活无着的老
年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条例（草案表决
稿）第三十、第三十一条〕

五、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条例应当增加对违反所设定行为的处罚规
定，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已经对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拒绝赡养老年人、虐待老年人、对老年人
实施家庭暴力、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等
违法行为作出了具体的处罚规定。考虑到条例（草案修改稿）在第二条
增加了“上位法已经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表述，已解决了重复规定
的问题，因此，法制委员会建议不再做重复性规定。

此外，还对条例（草案修改稿）的个别文字、条文表述作了进一
步修改、调整和规范。

法制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对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修改，形
成了《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表决稿）》。

条例（草案表决稿）已经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21次主
任会议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报告（书面）

——2018年10月1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民


